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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名、歧视与易受伤害：中国药物成瘾者的生存现状总述 

在中国，由于政府一直视药物成瘾者为“吸毒者”和违法者，这使百万以上的药物成瘾

者比其他人背负了更多污名化的身份和广受歧视的待遇。有许多中国的医生已经从医学角度

论证了药物成瘾只是一种疾病，但是，这并没有引起官方足够的重视。对药物成瘾者给予高

压打击似乎已经成为中国政府的一个“共识”。而这也给药物成瘾者的权益受到各种各样的侵

害“奠定了基础”： 

 有些地方的执法机关把药物成瘾者视为永久的“罪犯”，可以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

进行盘问、讯问甚至抓捕。采取这些行动的时候，执法机关往往不遵守中国相关法律规定。

有些地方的执法人员拒绝出示证件、拒绝说明盘问（逮捕）理由，甚至进行强行抓捕。 
 有些地方的执法机关不注意对药物成瘾者的权益进行保护。特别是在人身权和财产

权方面，执法机关可以在任何时候要求药物成瘾者进行尿检、对药物成瘾者的人身权利进行

限制以及采取各种非法手段掠夺药物成瘾者的个人财产。 
 有些地方的法律规定对药物成瘾者各项权利进行了限制。比如在获得社会保障方面，

绝大多数药物成瘾者被排除在最低生活保障范围之外。药物成瘾者生活的窘迫和无助并没有

引起政府的重视。 
 部分媒体不够客观和公正的报道往往又会在很大程度上加剧药物成瘾者的污名化和

被歧视趋势。 
 法律救济途径的缺失使很多药物成瘾者不能获得公正的对待，常此以往，社区、邻

居也会在不同程度上远离并歧视生活在同一社区的药物成瘾者。 
我们发现：由于法律保障的缺失和地方政策的漠视，药物成瘾者所面临的问题在当下中

国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2006 年中国禁毒报告》指出：“毒品问题是诱发其他刑事

犯罪和社会治安问题的温床，吸毒人员以贩养吸、以盗养吸、以抢养吸、以骗养吸、以娼养

吸现象严重，一些地区抢劫、抢夺和盗窃案件中 60%甚至 80%是吸毒人员所为。”从中国政府

的报告来看，很多与药物成瘾者有关的刑事犯罪和社会治安问题都是由于自身因素造成的。

然而，政府却漠视了引起这些问题的法律失败的因素和社会歧视的因素存在。因此，中国政

府在决策上一直对药物成瘾者进行高压打击，认为这样就可以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治安状况。

实质上，从中国目前的情况来看，高压打击的政策往往只起到了相反的作用，缺乏人权保护

的法律和政策已经成为对药物成瘾者进行管理和保护的瓶颈。 
与此同时，中国药物成瘾者的艾滋病高感染率并没有得到有效遏制。据《中国艾滋病防

治联合评估报告（2007）》显示，截止 2007 年 10 月底。累计报告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

中，注射毒品传播占 38.5﹪，注射毒品是中国目前 HIV 最主要的传播途径。缺乏降低毒品伤

害的有效措施在根本上制约了艾滋病防治工作在药物成瘾者中的开展。 
 

一、法律和政策的规定缺乏对基本人权的保障 
《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似乎只是一个神话，与现实有着较大的距离 

 神话一：“社区戒毒措施的提出迈出了人性化的一大步！” 
 现实一：社区戒毒措施既缺乏实际效应，又不注意对基本人权的保护 

——模糊的规定使法律缺乏可操作性。该法指出：“城市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负责



社区戒毒工作。城市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可以指定有关基层组织，根据戒毒人员本人

和家庭情况，与戒毒人员签订社区戒毒协议，落实有针对性的社区戒毒措施。公安机关和司

法行政、卫生行政、民政等部门应当对社区戒毒工作提供指导和协助。”而事实上，什么是“有

针对性的社区戒毒措施”？直至法律开始实施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其次，社区戒毒的目

的在于治疗和康复，而街道办事处和乡镇人民政府负责此项工作是否有能力对药物成瘾者进

行有效的健康指导成为每一个人最大的怀疑；再者，公安与卫生等各部门间的工作协调问题

一直是减轻药物伤害工作的最大障碍，而在该法中我们依然没有看见必要的规定。 
——社区戒毒存在地域限制和歧视。该法规定：“戒毒人员应当在户籍所在地接受社区戒

毒；在户籍所在地以外的现居住地有固定住所的，可以在现居住地接受社区戒毒。”随着中国

经济的发展，人口流动日趋频繁。然而，很多药物成瘾者由于地域的限制而不能得到有效的

治疗。现在，社区戒毒的“利好”规定似乎也对他们关闭了大门。这同时也是一种对公民的

歧视，限制了公民的基本迁徙自由和发展的空间。 

 神话二：取消劳动教养制度，实行强制隔离戒毒将体现政策的进步 
 现实二：强制隔离戒毒有可能会在某些领域造成对药物成瘾者的伤害 

——公安机关强制隔离戒毒决定的作出具有很大的随意性。该法规定：“对于吸毒成瘾严

重，通过社区戒毒难以戒除毒瘾的人员，公安机关可以直接作出强制隔离戒毒的决定。”在此，

“严重”、“难以戒除”的标准应该由谁来界定？公安机关做出的结论是否能够经得起医学的

检验？同时，这种模糊的界定是否会给执法机关以滥用职权的可能？事实上，我们所有的这

些疑问在法律实施以来都成为了现实，这使法律规定的初衷发生了巨大的扭曲。 

——强制隔离戒毒并非比劳动教养更有进步。该法规定：“强制隔离戒毒的期限为二年。…

强制隔离戒毒期满前，经诊断评估，对于需要延长戒毒期限的戒毒人员，由强制隔离戒毒场

所提出延长戒毒期限的意见，报强制隔离戒毒的决定机关批准。强制隔离戒毒的期限最长可

以延长一年。对于被解除强制隔离戒毒的人员，强制隔离戒毒的决定机关可以责令其接受不

超过三年的社区康复。”也就是说，药物成瘾者最长可能要接受三年的强制隔离戒毒，而此期

限已经远远超出了中国刑法所规定的很大一部分犯罪行为所被监禁的期限。再者，药物成瘾

者在强制隔离戒毒被解除后还要接受不超过三年的社区康复。这种康复是否会进一步限制当

事人的人身自由？是否会受到更多的侵扰和伤害？我们都不得而知。但是，我们已经注意到，

在禁毒法开始实施后，在中国一些地方，公安机关强制戒毒所在不断的新建、规模在不断地

扩大；有些劳教所已经与强制戒毒所合并。这些事实让我们感觉到的是强制控制的力度在加

大，原本“人性化的设计”似乎成为了神话！ 

 神话三：禁毒法将对药物成瘾者给予更多的关怀 
 现实三：含糊且不具操作性的规定使药物成瘾者的权益面临更大的挑战 

——强制检测依然是公安机构的最大“砝码”。该法规定：“公安机关可以对涉嫌吸毒的

人员进行必要的检测，被检测人员应当予以配合；对拒绝接受检测的，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公安机关或者其派出机构负责人批准，可以强制检测。” 首先，“涉嫌吸毒人员”应当如何界

定？这个问题的模糊处理将会使医疗部门、社区戒毒部门和公安机关之间的职能界限依然 模

糊，从而进一步加剧对药物滥用者基本人权的侵犯（比如：无理由询问、逮捕，强制检测等

等）。其次，“必要的检测”是一个十分含糊的规定，如果涉及艾滋病检测是否要征得被检测

者的同意？其隐私是否能够得到保障？ 

——药物成瘾者财产权利不能得到有效的保护。该法规定：“根据戒毒的需要，强制隔离

戒毒场所可以组织戒毒人员参加必要的生产劳动，对戒毒人员进行职业技能培训。组织戒毒

人员参加生产劳动的，应当支付劳动报酬。”然而，从社群了解到的情况是：在有些地方，部

分药物成瘾者在强制戒毒期间的劳动不能获得应有的劳动报酬。再者，在被公安机关进行调

查的时候，各种各样的罚款依然存在，这些罚款有的没有任何根据，有的没有经过正规的程



序，不符合法律的规定。 

 神话四：减轻伤害的工作将得到有效的发展 
 现实四：减轻伤害工作缺乏规范化，药物成瘾者面临更大的伤害 

——在高压打击的基本政策下，维持治疗成了一个最被忽略的内容。该法规定：“省、自

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会同公安机关、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依照国家有关规定，

根据巩固戒毒成果的需要和本行政区域艾滋病流行情况，可以组织开展戒毒药物维持治疗工

作。”从法律特征来看，该条规定不具有任何的可实施性，而且如此模糊的规定更是为工作的

开展遗留下众多的缺陷。 
——美沙酮维持治疗与公安机关的禁毒政策在很多方面协调不够，直接侵害了药物成瘾

者的基本权利。比如，有些地方公安机关可以在美沙酮门诊门口随意抓人并进行强制尿检，

甚至罚款等。这不仅不利于治疗的延续开展，更打击了治疗人员的信心。而在这个问题上，

不仅仅社群有很大的不满，很多医生也对这种情况表示了担忧。 
——针具交换在法律层面上的定性不清导致针具交换工作不能很好的开展。中国为了有

效防治艾滋病，在从国外引进针具交换项目以后，法律一直回避其定性问题。因此，针具交

换很难很好的在中国开展。 
结语：诚然，《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在很多方面也是有进步的，比如对未成年人和妇

女的特殊保护政策。但是，其不足之处远远大于其进步之处。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在于中国政

府在认识上是否将药物成瘾者视为一名普通的公民来对待？或许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的法律

需要改进的地方还很多！ 
 

二、权力滥用及其对基本人权的侵犯 
在中国，针对药物成瘾者，执法机关及其人员常常滥用自己所掌握的权力。这在根本上

给药物成瘾者带来了无休止的侵害和痛苦。 
 公安机关滥用执法权，刑讯逼供等现象依然存在 

二十世纪 90 年代，在中国，刑讯逼供还被广泛运用于针对药物成瘾者的案件审讯过程中。

很多现在投身于自愿活动和“同伴教育”中的志愿者还都清晰的记得自己遭遇过的严刑拷打。

这样的经历对他们来说是一段不堪回首的经历，然而现在的情况又是怎么样呢？ 
二十一世纪初，中国执法机关在法律的制约下，态度和行为有了一定的改变。但是，近

年来一种隐形的“刑讯逼供”形式又在中国执法机关中蔓延。中国的执法机关雇佣了大量的

保安、协警，这些人成为执法人员的“打手”。动辄就由这些人对“嫌疑人”进行拷打。当受

害者要求追究责任的时候，执法机关的回答是：“不是我们打的，是那些保安打的，我们已经

把他们开除了。”有律师指出：“这些所谓的保安、协警在法律上没有一个明确的定性。他们

的主体资格也不等同于执法人员。”因此，受害人往往没有办法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也没有

办法维护自身的权利。而这种现象正在不断膨胀，执法游离于法律规定之外！ 
 部分执法人员胡乱没收、侵吞药物成瘾者合法财产 

中国的执法机关及其执法人员常常以没收毒资为由非法没收药物成瘾者的金钱和财务。

而且，很多执法人员并未遵守相关的法律规定，没有给药物成瘾者开具法律规定的票据和相

关凭证。 
首先，如何认定“毒资”在中国的法律上是比较模糊的，这给公安机关执法的任意性提

供了基础。事实上，如果当事人能够证明其财产和资金的合法来源，则不应当被认为是“毒

资”或“赃款”。然而，很多执法人员根本不管当事人的辩解，任意进行罚款，有些地方的部

分执法人员还利用其强势地位对当事人进行敲诈和勒索。其次，部分执法人员的罚没程序严

重违法。《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指出：“除依法应当销毁的物品外，公安机关依



法没收或者收缴、追缴的违法所得和非法财物，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处理或者上缴国库。

罚款、没收或者收缴的违法所得和非法财物拍卖或者变卖的款项和没收的保证金，必须全部

上缴国库，不得以任何形式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分。”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法》

规定：“人民警察当场收缴罚款的，应当向被处罚人出具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财政部

门统一制发的罚款收据；不出具统一制发的罚款收据的，被处罚人有权拒绝缴纳罚款。”然而，

很多曾经遭遇过不公正处罚的药物成瘾者告诉我们：“在那种情况下，法律是没用的，在他们

的威逼之下，谁敢做声？”也就是说，很多药物成瘾者在那种情况下实际上已经丧失了基本

的辩解权和抗议权。而且，这种现象似乎已经成了中国公安执法机关的一种“通病”。 
 无休止的强制尿检侵犯了公民基本的生活安宁权和自由 

上文已经分析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规定：“公安机关可以对涉嫌吸毒的人员进

行必要的检测，被检测人员应当予以配合；对拒绝接受检测的，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

关或者其派出机构负责人批准，可以强制检测。”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只是法律规定之模糊这

么简单。在很多情况下，公安机关执法人员往往只管强制检测而不顾其他。 
首先，“涉嫌吸毒”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而中国的执法机关对于只要是曾经滥用过毒品

的人都会要求其进行检测。很多人已经戒断毒品多年，但是，每到一个地方，他们都会受到

当地公安机关的干扰、盘问和进行检测。其次，公安机关往往会自己“找上门”，侵入当事人

的家里、住地，完全不顾其居住和生活的安宁。很多执法人员还拒绝说明来意、拒绝出示证

件。再次，进行强制检测往往还没有经过“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或者其派出机构负责

人批准”。很多药物成瘾者和已经戒断多年的人，在面对这些情况的时候往往是不知所措，因

为他们受到的伤害已经很多很多，况且，他们内心知道很难得到有效的救济。此类情况的发

生，挫伤了每一个人的自尊，使他们受到更多的歧视，成为了他们回归社会最大的障碍。 
 强制戒毒过程中的人身安全得不到有效保障 

在中国的强制戒毒机构中，对药物成瘾者进行管理往往采取的是“同类人管理同类人”

的办法，而这也滋生了内部的“牢头狱霸”现象。“牢头狱霸”在强制戒毒机构内部享有很大

的“权威”。在这种情况下，很多药物成瘾者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被“牢头狱霸”欺负，甚

至是被殴打、虐待，有些情况下还会致人残疾、死亡。然而，中国的执法机关却不主动对其

进行干预，采取任其发展的态度。 
药物成瘾者在被强制带入强制戒毒机构以后，一方面，其基本的人身安全得不到执法机

关的有效保护。另一方面，在某些致伤、致残、致死的案件中，有些地方的公安机关为了掩

盖其管理不善的面目，往往瞒报实情，有知情人士说：“对于很多被打伤、打死的人，公安机

关会说他们是因为自残而致伤、自残或致死的。”从这里来看，执法机关不仅仅不遵守相关规

定，更严重的是缺乏一种对人身和生命的基本尊重。而这正是很多不公现象发生的根本原因。 
 强制戒毒过程中的强制劳动侵害了公民的基本权利 

过去，强制隔离戒毒场所为了单项追求经济效益，在承接的劳动项目中，多数是具有一

定危险因素，超强度的体力劳动。2006据中国某地强制戒毒所相关人员介绍，该戒毒所每年

可以创收近千万元。药物成瘾者在强制戒毒所内所从事的劳动是在没有任何法律保障劳动者

权益的状况下强制性进行的。多数戒毒人员没有任何劳动报酬保障的同时，既要承受超强度

的劳动还要承受“牢头狱霸”的棍棒驱赶，开始集体抵抗，集体脱逃，这样的事件越来越多。

2005年公安部下发康复劳动必须逐渐转“外向型”为“内向型”的手工加工为主。时至今日，

一些强制隔离戒毒场所还在开展“外向型”的康复劳动，转为“内向型”的康复劳动，多数

人员同样在承受过重的任务。 

 医生对权力的滥用从另外一个方面加大了对药物成瘾者的伤害 

在中国，医患关系一直是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对于药物成瘾者来说，从过去单纯的劳

动教养和强制戒毒到现在的维持治疗的开展，可以说工作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但是，我们发



现，医患关系的不均等性已经开始向维持治疗工作蔓延。 

在中国有些地方，疾病控制部门负责药物成瘾者维持治疗的工作。他们接纳了那些接受

过强制戒毒的人进行维持治疗。对于药物成瘾者来说，服用美沙酮的量，在正常情况下应该

是逐步递减，最终戒断毒瘾。但是，医生们为了追求最大的经济利益不愿意给药物成瘾者减

量，以此保证服药人员的数量，进而通过收取费用获得更大的利益，同时申请更多的项目和

资金（在中国有些发达地区，服用美沙酮由政府买单，从而使这种现象较少出现，但是在一

些相对落后地区，此种现象依然存在的）。某些药物成瘾者由于不能在负担此项费用，却又

会被送进强制戒毒所。在这里，医生丧失了基本的职业道德，他们不顾药物成瘾者的基本健

康，在利益面前不断的滥用自己的权力，给药物成瘾者带来了更大的伤害。 

 

三、歧视广泛存在——社区回归艰难而曲折 

 国家层面的歧视 
在这个问题上，最突出的问题是药物成瘾者在社会保障领域所受到的歧视。在中国，有

些地方的法律和相关政策将药物成瘾者排除在社会保障范围之外。比如：2005 年开始实施的

《昆明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实施办法》第九条中规定：因吸毒、赌博行为造成生活困难

的不得享受城市低保待遇。 
事实上，从目前中国的情况来看，药物成瘾者所面临的问题除了没有一个良好的社区回

归机制外，其最基本的生存权同样面临着非常大的挑战。很多药物成瘾者由于很多不能找到

工作，往往靠父母亲的退休工资和积蓄维持着自己的生活。然而，针对贫困人口的最低生活

保障却也向他们关闭了大门。很多药物成瘾者都不止一次的在申请低保时遭遇过这样的答复：

“你们连毒都吸得起，还申请什么低保啊？”这实际上是权力机关在法律框架下对药物成瘾

者的一种歧视。 
从社会控制的角度来讲，对药物成瘾者给予适当的经济支持和援助是促使他们更好回归

社区和社会的一项良好的措施。因为，对药物成瘾者所进行的法律规制，最终的目的是要实

现对他们的矫治，并促使他们回归社区，与其他人一起共同和谐的生活在一起。 
 社会层面的歧视 

首先，药物成瘾者在就业问题上所受到的歧视是最为普遍的。由于对药物成瘾者的污名

化广泛存在，很多企业和需要用工的单位往往拒绝录用曾经或正在滥用毒品的人。他们认为，

药物成瘾者都是一些“隐君子”，干不了工作，同时“手脚还不干净”。因此，药物成瘾者往

往会在找工作的时候遭拒，有些“幸运”找到工作的人在工作中同样会受到各种各样的歧视。

一名药物成瘾者说：“我在一个宾馆的餐厅工作，每个人都会轮流的值夜班，但是他们从来都

不安排我值班，因为他们害怕我偷东西。”另一名药物成瘾者说：“我在一个建筑企业工作，

有一次工地的东西丢了，老板二话没有就让一群人来对我进行拷打，因为他们认为除了我而

外别人是不可能会偷东西的”。污名化的身份让药物成瘾者在就业的道路上面临着极大的困

难！ 
其次，来自社区的歧视常常存在。药物成瘾者生活在社区里边，但是社区内的人在知道

其滥用过毒品以后常常对其据而远之。而且，每当社区内有人家丢了东西或者失窃了以后，

社区内的人往往首先就认为是个别的药物成瘾者干的。药物成瘾者被看做是社区内的一枚“隐

形炸弹”，这个他们的正常生活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同时更是使他们的 受到了极大的伤害。 
再次，人们对药物成瘾者的健康和生命权缺乏尊重。在中国，药物成瘾者被认为是健康

状况差、道德水平低下的人。因此，有些药物成瘾者在受到各种各样的伤害之后，不仅没有

得到人们的关注和同情，反而人们会认为他们的遭遇是理所当然的和应该。因此，我们会听



到很多诸如：“那个家伙死了也活该！”等话语。 
 

四、与药物成瘾者有关的组织和项目面临的问题 
 药物成瘾者社群的草根组织缺乏支持性环境 

最近几年以来，随着中国其它社群的草根组织不断的破土，一些来自药物成瘾者社群的活

跃骨干也在积极的推动药物成瘾者社群中草根组织的发展。但是，由于国家对药物成瘾者采

取打压政策，加之社会歧视、社会污名化等因素存在，针对药物成瘾者草根组织的支持性环

境极差。同时，由于药物成瘾者社群本身面临的诸多问题，导致很多的药物成瘾者无法参与

到降低毒品伤害控制的社会工作中。 
 机构和项目的资金不透明，缺乏来自社会、社群的监督 

目前，在中国开展降低毒品伤害控制的项目，很多都不能很好的公开项目或机构的资金

使用情况。团队内部了解项目资金的人也寥寥无几，只有极少数几个项目管理者清楚项目资

金的数目，而这些管理者之中又是很少有来自药物成瘾者社群的。因此项目执行方在使用项

目资金时，往往缺乏来自社群的监督。会出现挪用或者以各种名目巧取豪夺，私分项目资金。

在云南的某次项目结题交流会上，曾有来自社群的项目人员提出，需要社群参与项目资金使

用的监督。而这个建议在其后也不了了之。 
 项目执行过程中缺乏药物成瘾者的有效参与 

在降低毒品伤害控制的项目运作过程中，有些中外合作机构和 NGO 均将药物成瘾者定位

于“同伴教员”。因此，参与到项目中的药物成瘾者核心骨干找不到自己的归属感和责任感。

因为参与不到项目决策中，因此工作中缺乏主观能动性，往往是按照管理者的安排去被动的

接受工作，达不到很好的效果，这也导致许多工作只是流于形式和表面。 
 
 
 
 
 

 


